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25号
罪犯黄林，男，1996年6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浦城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16年4月20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0日作出(2023)闽0722刑初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犯盗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5月10日起至2024年11月9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5月起，被告人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且多次盗窃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盗窃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在起始期2023年5月24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697分，物质奖励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黄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林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26号
罪犯吴胜银，男，1985年8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邻水县，捕前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3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1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胜银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67779元，并对总额407779元负连带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2016）闽刑终11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的原审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2019）闽刑更20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9年6月13日起至2041年6月1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4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68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送达时间为2021年12月27日（刑期自2019年6月13日起至2040年9月27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11月16日，吴胜银等人因工程问题与被害人白某某等人发生争执，吴胜银等人故意损害被害人白某某等人身体健康，致一人死亡、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68.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9月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08.3分，合计获3676.8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1年12月27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80.7分。

原判财产刑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吴胜银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胜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27号
罪犯杨求旺，男，1964年10月9日出生于福建省泰宁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曾于2018年10月17日因犯赌博罪被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于2018年12月1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30日作出(2021)闽0429刑初6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求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杨求旺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一千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6日作出（2021）闽04刑终292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1年5月2日起至2024年12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杨求旺以营利为目的，开设赌场供他人赌博，从中抽头渔利累计达3万元以上、参赌人数累计达120人以上，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12月21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40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杨求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求旺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28号
罪犯余传栋，男，1992年9月1日出生于福建省政和县，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30日作出(2022)闽0725刑初10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传栋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1日作出（2023）闽07刑终2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4月3日起至2024年11月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4月，被告人余传栋伙同他人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且明知他人实施赌博犯罪活动仍为其提供赌博费用结算等直接帮助，其行为已构成赌博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在起始期2023年4月21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91.5分，获物质奖励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余传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余传栋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29号
罪犯凌元添，男，1963年5月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尤溪县，捕前系农民。曾因犯拐卖儿童罪先后于2002年1月16日被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2日作出(2019)闽0481刑初5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凌元添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552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2020）闽04刑终13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7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因罪犯凌元添在刑罚执行期间发现漏罪，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6日作出（2021）闽0481刑初1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凌元添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与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481刑初500号刑事判决书合并处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0元；追缴被告人凌元添违法所得47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19年6月24日起至2031年6月2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被告人凌元添伙同他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明知他人贩卖亲生子女，仍进行居间介绍，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5月19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90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3次。起始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2022年6月7日监狱组织的考核中不及格扣2分；2022年7月11日违反设备设施管理，未按规定使用劳动工具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3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6339.58元，月均消费192.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29.64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凌元添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凌元添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30号
罪犯王海荣，男，198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闽0725刑初1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海荣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5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王海荣非法所得461558.89元（与同案犯李某共同承担）。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20）闽07刑终8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4月17日起至2025年1月1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18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裁定送达时间为2022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9年4月17日起至2024年9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3月起，王海荣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电信技术手段，虚构商品交易平台，骗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461558.89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2.1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8月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067.2分，合计获2109.3分，获表扬3次；间隔期2022年10月28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729.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0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1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3775.01元，月均消费198.6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95.11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王海荣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海荣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31号
罪犯杜代新，男，1970年12月04日出生于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出租车司机。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31日作出(2021)闽0403刑初1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杜代新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0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1年3月10日起至2027年9月9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杜代新以满足自己性欲为目的，明知是幼女仍利用共同生活的关系，先多次对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实施猥亵，后又与未满十四周岁幼女多次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分别构成猥亵儿童罪、强奸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10月18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24.5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2分（2023年12月1日听到民警呼唤、接受民警指令、向民警陈述和回答问题时，行为动作不规范，扣1分；2024年1月25日听到民警呼唤、接受民警指令、向民警陈述和回答问题时，行为动作不规范，扣1分）。

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杜代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杜代新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32号
罪犯范维生，男，1972年10月7日出生于福建省建瓯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25日作出（2012）南刑初字第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范维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67761.83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0日作出（2012）闽刑复字第40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8月3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63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闽刑更43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43年12月19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80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7月15日（刑期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43年7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6月2日，范维生因未能处理好与前妻的感情纠纷，在建瓯市房道镇安宁村路上，持准备好尖刀，捅刺被害者罗国华，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36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3月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34分，合计获4170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1年7月15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7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扣43分（2021年9月8日，因私自藏匿违反规定的物品扣30分；2021年11月4日，因其他违反生活规范行为扣10分；2022年2月10日，因违反出收工规范扣2分；2023年5月15日，因违反设施设备管理规定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67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2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5868.82元，月均消费163.02元，帐户可用余额825.22元。

该犯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且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范维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33号
罪犯胡敬宋，男，1983年8月1日出生于福建省永泰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因故意伤害罪于2001年4月6日被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01年9月12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4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19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敬宋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11年2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3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108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3年12月13日起至2032年12月1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2016）闽07刑更68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二年；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40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于2021年11月25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5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1月26日（现刑期自2013年12月13日起至2029年10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6月份胡敬宋从他人处借来且随身携带的一支手枪。2010年2月17日，胡敬宋因琐事纠纷，与被害人发生争执并互殴，在互殴中，胡敬宋持枪对准被害人后脑部开了一枪，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故意杀人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13.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7月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95分，合计获3608.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1年11月26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9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扣43分（2021年8月16日，发生推搡行为扣40分；2023年5月10日，因跨分监区喊话扣3分；2023年12月8日，因向民警陈述和回答问题时，行为动作不规范扣1分）。

该犯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且系数罪并罚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胡敬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敬宋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34号
罪犯余桂明，男，1968年11月24日出生于福建省政和县，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村干部。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31日作出（2021）闽0702刑初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桂明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于2021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0年11月26日起至2025年5月2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至2020年间，被告人余桂明利用担任村委员会主任、民汇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536.3085万元，其行为已经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7月19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68.2分，获表扬5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余桂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余桂明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35号
罪犯李小刚，男，1991年5月18日出生于四川省蓬安县 ，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1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21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小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0万元，并对赔偿总额人民币414176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29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30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被告人李小刚的刑事判决，撤销原判第九项，即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判决。改判上诉人李小刚赔偿被害人111087元，并对赔偿总额人民币460096元承担连带责任。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11月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7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3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6年8月2日作出（2016）闽刑更54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6年8月2日起至2035年3月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227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1年11月25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51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1月26日（现刑期自2016年8月2日起至2034年4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2月27日，该犯因表弟与被害人的纠纷而纠集多人持镀锌管在福州某运输公司门口的人行道上对被害人实施围殴，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91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7月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62分，合计获3653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1年11月26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1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扣4分（2021年12月16日，因从事编辑岗位未按规定完成任务扣2分；2024年2月20日，因违反出收工规范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280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88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9507.2元，月均消费297.1元，帐户可用余额764.12元。

该犯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李小刚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小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36号
罪犯廖光华，男，1972年9月3日出生于四川省大英县，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3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7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光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2531.7元，并对总额205063.4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26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152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4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39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2034年6月2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执更36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闽07刑更847号刑事裁定，对罪犯廖光华不予减刑。减刑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18年3月21日（现刑期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2033年11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12月26日，该犯伙同他人在福州市谋生，因琐事引发聚众斗殴，该犯持匕首捅刺被害人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分129分，本轮考核期2017年11月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742分，合计获7871分，获表扬1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18年3月21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23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6次，扣65分（2018年5月1日，因利用原辅料干私活扣20分；2018年8月29日，因不按规定作息扣20分；2020年5月27日因私自藏匿、使用违反规定物品扣20分；2022年7月27日，因从事与正课教育无关活动扣2分；2023年11月19日违反教育现场纪律扣1分；2023年11月29日违法教育现场纪律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400元，本次向南平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4600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14683.75元，月均消费193.2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65.15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廖光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两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廖光华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37号
罪犯陈勇魁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4年6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长乐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1日作出（2015）榕刑初字第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勇魁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5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288号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陈勇魁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4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闽刑更37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8年12月17日起至2040年12月1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5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07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21年9月17日（刑期自2018年12月17日起至2040年6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4年5月初，陈勇魁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多次单独或指使他人贩卖氯胺酮约10402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82.9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5月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43.5分，合计获3926.4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1年9月17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61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6次，累计扣79分（2021年7月推搡行为扣30分；2021年9月私自藏匿违反规定物品扣20分；2021年10月分监区间互相喊话扣20分；2022年8月与他犯争吵情节轻微扣6分；2023年8月因聚众泡茶扣2分；2023年9月因违反现场管理规定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372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43150元。考核期消费10130.09元，月均消费297.94元，帐户可用余额583.76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陈勇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勇魁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38号
罪犯何满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7年3月3日出生于江西省余江县，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9日作出（2021）闽0702刑初2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满新犯袭警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2日作出（2021）闽07刑终22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1年5月2日起至2024年12月1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4月26日上午，被告人何满新驾驶机动车撞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严重危及人民警察人身安全，其行为已构成袭警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12月21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78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2023年6月27日因路遇民警时不按要求避让扣1分)。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何满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何满新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39号
罪犯杨敏祥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9年5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闽清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10日作出（2006）榕刑初字第20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敏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5000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40904.98元人民币。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2月1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4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2月1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17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44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10年7月17日起至2030年7月1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2日作出（2013）南刑执字第144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于2016年5月18日作出(2016)闽07刑更95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83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8年9月27日（刑期自2010年7月17日起至2027年6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1月31日晚，杨敏祥伙同他人持棍棒殴打被害人，致一人死亡。2003年10月至05年5月间，该犯多次从闽侯买来海洛因，然后拿到闽清县白中镇贩卖，共贩卖海洛因2.88克，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贩卖毒品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09分，本轮考核期2018年7月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725分，合计获7834分，获表扬9次、物质奖励4次；间隔期2018年9月27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304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35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96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8619.17元，月均消费273.8元，帐户可用余额864.12元。

该犯系数罪并罚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杨敏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敏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40号
罪犯朱佑兴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5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2日作出（2007）榕刑初字第4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佑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98080.2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9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26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7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75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0年11月26日起至2029年11月2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8日作出(2013)南刑执字第54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二年；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139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607号刑事裁定，对其裁定不予减刑；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47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于2021年4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55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21年4月23日（刑期自2010年11月26日起至2025年2月2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6月12日晚，朱佑兴回家时发现女友与他人偷情，于是与被害人发生争执，持菜刀捅死被害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44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1月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070分，合计获考核分4514分，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1年4月23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66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91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500元。考核期消费5689.17元，月均消费149.72元，帐户可用余额730.82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朱佑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朱佑兴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41号

罪犯卢前光，男，197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闽侯县，捕前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3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卢前光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万元；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万元，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0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41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12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闽刑更74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16年12月12日起至2037年7月1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闽07刑更52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1年10月26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22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6年12月12日起至2036年4月11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4月7日，卢前光协助他人人将639.11克冰毒从福建泉州高速公路朴里服务区运抵福建福州；公安机关在其住处内，查获海洛因7.2克、甲基苯丙胺4.29克、大麻0.25克，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90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6月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796.7分，合计获3986.7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1年10月28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71.7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数罪并罚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卢前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卢前光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42号

罪犯涂振鋆，男，200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大田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4日作出（2022）闽0425刑初2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涂振鋆犯盗窃罪，单处罚金人民币五百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8日作出（2023）闽04刑终6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2年8月18日起至2024年7月17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8月3日，被告人涂振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计人民币3690元，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涂振鋆明知他人未满十四周岁，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且该犯在交付监狱执行刑罚前有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线索行为，大田县人民检察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田检未附不诉（2023）13号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在起始期2023年5月24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18分，获物质奖励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涂振鋆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涂振鋆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⒊检举相关材料十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43号

罪犯严政道，男，199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光泽县，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光泽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0日作出（2022）闽0723刑初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严政道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一千五百元，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1年10月28日起至2024年12月27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11月，被告人严政道以非法占用为目的，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其行为已构成盗掘古墓葬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在起始期2022年6月21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873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

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5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严政道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严政道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⒊检举相关材料十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44号

罪犯章鑫，男，1994年5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夷山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6日作出（2023）闽0782刑初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章鑫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3年3月16日起至2024年7月1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7月至8月，被告人章鑫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网站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在起始期2023年4月20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75.1分，获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2023年7月12日，因违反作息管理规定（裸睡），情节轻微，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章鑫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章鑫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45号

罪犯蒋光银，男，1982年3月27日出生于福建省尤溪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6日作出（2023）闽0426刑初1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蒋光银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3年4月26日起至2024年11月2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10月7日起，被告人蒋光银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帮助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在起始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14.3分，获物质奖励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蒋光银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蒋光银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 2024 〕闽建狱减字第346号

罪犯陈春宝，男，198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8月14日作出(2006)宁刑初字第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春宝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继续追缴违法所得现金2513元及未到案的其余9部手机，返还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0月31日作出（2006）闽刑终字第54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6年11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14日作出（2009）闽刑执字第53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09年8月14日起至2028年8月1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19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213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21年7月1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82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7月15日（刑期自2009年8月14日起至2026年7月1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陈春宝于2005年10月至11月间在宁德市伙同他人以雇车为由抢劫出租车驾驶员财物7起，劫取人民币2313元及手机10部，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3月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52.5分，合计获3987.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1年7月15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30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98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7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8078.10元，月均消费224.39元，账户可用余额453.12元。

该犯因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陈春宝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春宝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47号

罪犯梁宏森，男，200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陕西省安康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7日作出（2021）闽01刑初10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梁宏森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责令被告人梁宏森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492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1年7月22日起至2028年7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4月，被告人梁宏森接受境外人员指示，为境外人员刺探、非法提供2项机密级国家秘密，非法获利人民币24920元，危害国家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在起始期2022年1月19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640.5分，获表扬4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危害国家安全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梁宏森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梁宏森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48号

罪犯张礼元，男，1968年10月12日出生于福建省建瓯市，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2日作出（2021）闽0702刑初3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礼元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8月23日起至2024年11月22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张礼元明知被害人系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仍对其实施猥亵行为，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在起始期2022年1月18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38.2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该犯考核期内扣分1次，扣分3分（2023年3月12日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情节轻微，认错态度好扣3分）。

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张礼元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礼元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49号

罪犯朱继华，男，197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湖北省公安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容留他人吸食毒罪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08年12月1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9日作出(2012)榕刑初字第2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继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1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闽刑更17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一年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7年9月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88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1年12月24日作出的（2021）闽07刑更16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21年12月27日（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6年9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3月7日，朱继华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在福州市鼓楼区某酒店，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共计197.55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63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8月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67.4分，合计获3530.4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1年12月27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741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分10分（2021年8月20日因未按规定上交保管物品（象棋）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16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8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6622.14元，月均消费213.62元，账户余额310.20元。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朱继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朱继华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50号

罪犯黄建取，男，197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31日作出(2011)宁刑初字第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建取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被告人黄建取、谢智敏违法所得人民币70042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18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3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7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3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33年9月2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35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18年3月22日（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33年1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7月至2010年6月间，黄建取伙同他犯虚构事实，向不特定多数人散发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其中黄建取为主骗得人民币349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60分，本轮考核期2017年11月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8768.8分，合计获8928.8分，获表扬10次，物质奖励4次；间隔期2018年3月22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8178.8分。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18分（2018年2月9日因违规使用长柄牙刷扣10分；2022年2月12日违反监管改造行为（相互搜身不到位）扣1分；4月22日其他违反教育与文化改造规范行为（未能熟练背诵规范条文），情节轻微扣2分；12月15日向民警陈述回答问题，行为动作不规范，情节严重扣3分；2023年7月14日私自制作、藏匿、使用一般物品（自制水袋），情节轻微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80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4698.16元，月均消费193.39元，帐户可用余额814.8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罪犯黄建取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建取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51号

罪犯彭福斌，男，1977年1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6日作出(2020)闽0782刑初1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彭福斌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11月11日起至2025年5月10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27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1月29日（刑期自2019年11月11日起至2024年11月10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7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彭福斌在固定场所组织多名女性从事卖淫活动，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0.2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938分，合计获1978.2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601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6分（2023年11月6日因与他犯发生争吵行为，情节轻微，扣6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彭福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彭福斌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52号

罪犯杨苏闽，男，198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安市，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1日作出(2021)闽0481刑初6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苏闽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追缴被告人杨苏闽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9956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9月17日起至2026年3月16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期间，被告人杨苏闽为获取非法收益，通过微信招嫖的方式介绍他人卖淫，人数达十人以上，获利19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介绍卖淫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7月19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49.1分，获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34分（2021年8月27日推搡他犯，扣30分；2022年1月25日从事与劳动无关的事，扣2分；2023年12月25日违反内务规范，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2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6128.05元，月均消费197.67元，帐户可用余额859.53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杨苏闽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苏闽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53号

罪犯焦光政，男，1970年2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大竹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2003年因犯抢劫罪被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05年12月2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艾滋病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一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4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焦光政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0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54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5日作出（2016）闽刑更7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6年3月15日起至2034年10月1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48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月21日（刑期自2016年3月15日起至2033年6月1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12月6日晚，焦光政在福州市晋安区贩卖毒品海洛因200.9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因该犯是艾滋病犯，未参加生产劳动。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00分，本轮考核期2020年9月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490分，合计获4690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21年1月21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89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焦光政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焦光政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384号
罪犯李帅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郏县李口乡白龙庙村5号。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8）闽0122刑初4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帅鹏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20000元；继续追缴李帅鹏非法所得人民币12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9）闽01刑终60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6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9月15日起至2025年9月1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4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2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2022年2月28日（刑期自2018年9月15日起至2025年3月1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至2018年期间，李帅鹏参加他人创建的犯罪组织，接受领导和管理，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积极参加结伙斗殴、持械斗殴，造成轻伤1人、轻微伤2仁；结伙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协助他人开设赌场；其行为已分别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非法拘禁罪、开设赌场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41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10月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57分，合计获3498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2年2月28日至2024年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735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2024年1月12日因违反设备管理，未及时关闭电源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涉黑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4年5月11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罪犯李帅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帅鹏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